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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(臺北市政府勞動局) 

(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培訓活動) 

(6月1日)活動配當表 

上午場 

時間 內容 主持人 

09：00-09：30(30分

鐘) 
報到  

09：30-09：35(5分

鐘) 
致詞 行政機關代表 

09：35-09:50(15分

鐘) 

育兒期間減少工時實

施計畫法令說明 
行政機關代表 

09：50-11：20(90分

鐘) 

如何透過勞資會議提

升勞工福祉相關課程 

明理法律事務所 

葛百鈴律師 

11：20-11：30(10分

鐘) 
休息  

11：30-12：20(50分

鐘) 
綜合座談 行政機關代表及葛百鈴律師 

12：20~ 賦歸  

*「勞資會議法令說明」不支給講師鐘點費 

*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，連續授課90分鐘得計為2節 


